
 

 哈尔滨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介绍 

学校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，多方面、多途径、多渠道地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解决实际问题，建立了“奖、贷、助、补、减、勤”等一系列帮困措施，为保证考入哈尔滨工业

大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顺利入学，现将我校有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向广大新生和

家长介绍如下： 

一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，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学习

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。学校根据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，以班

级、院系的民主评议方式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。学生在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时，必须提

交家庭所在地的乡（镇）或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的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，

证明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。 

二、国家助学贷款 

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，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助学贷款，帮助
解决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。国家助学贷款分为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两
种模式. 

1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向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或金融机构
申请办理，每年开学后，学生需持经办金融机构开具的生源地贷款回执或生源地贷款证明，到学
校学工处助学办公室确认报到入学。在确认报到后，经办金融机构将学生贷款资金划拨至学校账
户。 

2、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

在学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准备的材料： 

①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； 

②本人学生证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（未成年人提供法定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申
请贷款的证明）； 

③本人对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说明； 

④学生家庭所在地有关部门出具的经乡（镇）或街道政府民政部门确认的《高等学校学生及
其家庭情况调查表》。 

三、绿色通道 

为切实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，我校从 1998年开始，开展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
绿色通道工作。对于入学时确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不能按时缴纳学杂费的学生，可以持乡（镇）

或街道民政部门确认的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向所在院系申请，我校将根据具体情

况给予办理绿色通道手续，使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正常入学。 


